
技師懲戒案例 

案    由 

◎ 決議： 

土木工程科技師甲（下稱被付懲戒人）有技師法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容許他人借

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之禁止行為，應予停止業務 2個月。 

◎ 案由摘要： 

被付懲戒人於擔任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兼唯一執業技師期間，辦理該公司之Ｂ

公所「ＯＯ區 108 年度路燈養護工程（開口契約）委託設計監造案)及後續擴充」及

Ｃ公所「ＯＯ區 108年度小型工程開口契約委託設計監造案」，涉嫌違反工程技術顧

問管理條例及技師法規定，案經技師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本會)

報請懲戒。 

關係法令 

◎技師法第 16條第 1項及第 2項 

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應由技師本人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涉及不

同科別技師執業範圍者，應由不同科別技師為之，並分別註明負責之範圍。 

技師僅得就其本人或在本人監督下完成之工作為簽證；涉及現場作業者，技師應親自赴

現場實地查核。 

◎技師法第 19條 

技師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或招攬業務。 

二、違反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務。 

三、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 

四、辦理鑑定，提供違反專業或不實之報告或證詞。 

五、無正當理由，洩漏因業務所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 

六、執行業務時，收受不法之利益，或以不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前項第五款規定，於停止執行業務後，亦適用之。 

懲戒決議理由 

一、按「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之圖樣及書表，應由技師本人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涉及不同科別技師執業範圍者，應由不同科別技師為之，並分別註明負責之範圍。

(第 1 項)技師僅得就其本人或在本人監督下完成之工作為簽證；涉及現場作業者，

技師應親自赴現場實地查核。(第 2 項)……」、「技師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容許他

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或招攬業務。二、違反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務。三、執

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技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

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條、第

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之行為。」、「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

之：一、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應予警告或申誡。……三、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



第三項、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之一：應予申誡、停止業

務或廢止執業執照。……五、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應予停止業務、廢止

執業執照或廢止技師證書。、技師法第 16條第 1項、第 2項、第 19條第 1項第 1

款、第 2款、第 3款、第 39條第 1款、第 41條第 1項第 1款、第 3款及第 5款定

有明文。 

二、查被付懲戒人於 108年 1月 2日經本會核准換發技師執業執照，登記於Ａ顧問公司

執行土木工程科技師業務，並為該公司負責人兼唯一執業技師，迄 108 年 10 月 24

日申請自行停止執業，經本會於 108年 11月 7日核准並註銷被付懲戒人以Ａ顧問公

司為執業機構之技師執業執照在案。另被付懲戒人於擔任Ａ顧問公司負責人兼執業

技師期間，及於辦理Ａ顧問公司得標之Ｂ公所「ＯＯ區 108年度路燈養護工程（開

口契約）委託設計監造案及後續擴充」及Ｃ公所「ＯＯ區 108年度小型工程開口契

約委託設計監造案」兩項工程技術服務案時，涉有違反技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及第

2項)、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情形，經本會臚列事由，依同法第 39條

第 1款及第 42條規定報請懲戒，認定如下: 

1、 按被付懲戒人答辯要旨，主係以其與Ａ顧問公司間之合約無效、合作不成立，因此

無義務，亦無權利去過問該公司事務；其從始至終都沒有提供技師執業圖記，該圖

記是甲方(Ａ顧問公司)擅自冒刻圖記並使用；107/12/12 案外人(戊)在未得到本人同

意之情況下，擅自將公司法定代理人變更登記為本人，其後本人為維護自身權益，

辦理公司停業，戊又冒名辦理復業，繼續損害本人權利，已提起民事和刑事告訴；

109/3/12透過戊承認才知道冒刻、冒蓋、冒簽之事等情，為答辯理由。 

2、 然查Ａ顧問公司於 107年 12月 12日辦理公司變更登記，負責人為被付懲戒人，嗣

107年 12月 18日向本會申請換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本會於 107年 12月 26

日換發以被付懲戒人為該公司代表人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另查被付懲戒人

亦於 107年 12月 18日向本會申請換發技師執業執照，申請以Ａ顧問公司為其執業

機構，本會於 108年 1月 2日核准換發技執字第 000000號技師執業執照，其至 108

年 10月 24日(聘任契約期滿)甫向本會申請自行停止執業，本會則於 108年 11月 7

日核准並註銷執業執照，核前開相關證照之申請辦理，皆需被付懲戒人配合(提供相

關資料及於申請書簽名)始得完成；又查案外人(Ａ顧問公司戊)匯款或轉帳予被付懲

戒人等相關資料，顯該公司後續亦有陸續給付被付懲戒人契約第三條所訂報酬，被

付懲戒人亦陸續支領前開報酬，且經會中再向被付懲戒人確認，期間被付懲戒人均

無任何意思表示或積極作為主張契約無效並避免他人使用其技師執業圖記或印

章，前開Ａ顧問公司陸續給付予其之報酬亦未曾表示退還，難謂其主觀認定該聘任

契約書自始無效。 

3、 次按技師執業圖記為技師執行業務之重要表徵，被付懲戒人為執業技師，應當知曉

技師執業圖記之重要性。然查系爭聘任契約書第四條第 1 款定有:「……乙方(被付

懲戒人)提供技師執業圖記及印章各一枚，供工程技術顧問業務使用……」、第 8 條

第 4 款:「乙方僅為名義負責人……凡與乙方職務有關之任何刑責、民事及賠償責

任，概由甲方自行負責，與乙方無涉。」等約定(系爭契約並有第三人【見證公司聯

興管理顧問公司】予以見證)；併參Ａ顧問公司 109年 3月 17日Ａ公字第 107056-045

號函及 109年 5月 18日Ａ字第 1090518號函，表示「……因業務需要，甲技師應提

供必要之證照影本及技師執業圖記及印章供工程技術顧問業務使用……」及「甲技



師確實多次親自到公司，本公司即將所有設計之預算書及設計圖交由甲技師審視，

甲技師亦確實親口同意由本公司代為簽名，絕非空口自說，本公司人員可證，且當

時陪同前來之聯興公司人員亦在場……」等情，是據上開系爭聘任契約書第 4條及

第 8條約定事項以觀，確有被付懲戒人提供技師執業圖記及印章，供Ａ顧問公司工

程技術顧問業務使用，且表示為名義負責人等約定，就形式之外觀，顯對於Ａ顧問

公司承接之技術服務業務，有容許Ａ顧問公司使用其名義執行業務之情形，對於Ａ

顧問公司就所承接之工程技術服務業務以其名義辦理之作為，即非不可預見，使委

託者致生本案係由Ａ顧問公司負責人兼執業技師(被付懲戒人)履約及執行技師業務

之確信，被付懲戒人對於前開情事之發生未盡力防止，實有過失，已有技師法第 19

條第 1項第 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之禁止行為。再酌上開情形及

被付懲戒人向本會之陳述，其或因上開契約約定事項及與Ａ顧問公司間給付報酬之

糾紛，致不履行簽署書圖及監督簽證工作與現場查核之義務，酌其主係為容許他人

使用其名義執行業務之行為，爰就同法第 16條第 1項、第 2項及第 19條第 1項第

2款部分，不另論罰。 

三、據上論結，被付懲戒人因與Ａ顧問公司約定提供技師執業圖記及印章，供該公司工

程技術顧問業務使用，而有容許他人使用其名義之情形，核有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之禁止行為，依同法第 41條第 1項第

5 款規定，應予停止業務、廢止執業執照或廢止技師證書之處分，衡酌被付懲戒人

並無不能遵守技師法規定之情事，究其答辯內容或因對技師執業法令未有正確認

識，致違反相關規定，爰酌情論處，決議應予停止業務 2個月，以示警惕。 

 


